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08號

原      告  陳鶴中  

被      告  曾耀鋒  

0000000000000000

            張淑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潘志亮  

0000000000000000

            黃繼億  

            洪郁璿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113年度重附民字第1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

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

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

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8,992,000元，

嗣於結辯前減縮請求為662萬元，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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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原起訴被告李寶玉，因雙方已達成和解，原告因而撤回

對李寶玉之起訴，並經被告李寶玉同意，嗣原告並減縮聲明

請求之金額，自應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對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耀鋒借用其父即訴外人曾明祥名義自民國

105年3月24日起擔任同案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金隆公司)之負責人，而與被告張淑芬於105年6月起，

成立以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im.B平台（下稱系爭平

台），同案被告黃繼億、洪郁璿、李寶玉(已撤回起訴)、潘

志亮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與其他訴外人顏妙真、陳振中

等一同負責管理平台、上架不動產及票貼債權、審核帳務或

招攬業務等工作(分工詳附表)，被告均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

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

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

息或其他報酬，竟仍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之犯

意聯絡，以上開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認購方案，對外招攬

不特定人投資，適原告於109年10月至112年3月間以投資不

動產債權為由，受洪郁璿、李寶玉之招攬，佯以9%至10.56%

之高利引誘，透過訂約而陸續將合計8,992,000元之款項匯

入黃繼億、潘志亮等人之帳戶，期間僅取回部分本息，尚餘

662萬元未取回，致受有該等金額之損害。為此，依侵權行

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

原告66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

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潘志亮具狀稱：其被訴

詐欺部分無罪，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因本件性質上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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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金隆公司縱有保證獲利之約定亦無構成侵權行為，原

告應另行向金隆公司請求給付，而非向被告求償，又本件有

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之適用，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被告張淑芬則具狀稱：被告願意和解，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

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

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

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

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

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

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

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

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

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

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銀行法第

29條第1項、第29條之1之規定，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

定保護他人之法律甚明。

　㈡查，被告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並擔任如附表所示之職

務，分工從事如附表所示之業務，系爭平台對外宣稱為P2P

網路借貸平台，並透過屆期返還本金、擔保支付高利之招攬

話術，向不特定人吸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不動產債權

並相繼匯款，原告因而受有前開金額損害等情，業經本院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等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認渠等犯

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等罪，違反

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而分別判處徒刑等情，亦有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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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可憑，銀行法相關規定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已如前

述，被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其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

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

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至潘志亮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潘

志亮係提供名下銀行帳戶供原告匯款使用，並擔任原始債權

人，而經刑案判決認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後段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自已違反保護他

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所辯自不足採，至其又辯稱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

218條酌減適用云云，未能提出何論據，亦乏事證，自無可

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如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併就免為假

執行部分，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附表：組織分工

姓 名 職 務 刑案認定之事實

1 金隆公司 設置債權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藉此吸

金，違反銀行法。

2 曾明祥 負責人、 曾耀鋒之父親，基於幫助曾耀鋒與張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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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未

起訴)

原始債權

人

芬之意思，自105年擔任金隆公司之名義

負責人，出席典禮、接受採訪、參與對

外活動以取信投資人；並配合曾耀鋒開

立銀行帳戶交由金隆公司使用，並擔任

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

3 曾耀鋒 總經理 1.為金隆公司實際負責人，於105年創設

不動產債權媒合平台，於107年間架設

im.B平台，聲稱係提供債權媒合服

務，透過im.B平台將不動產債權、票

貼債權上架，並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

6％至13.92％不等之高利，供不特定

人投資認購，藉此吸金。　

2.其與張淑芬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

政等、人事等事項均具有決策權，其

等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

4 張淑芬 副總經理 1.同時為川晟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協

助曾耀鋒經營金隆公司，其與曾耀鋒

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人事等

事項均有決策權，均為金隆公司之負

責人，共同為吸金行為。

2.明知潘志亮無實際出資，卻以潘志亮

為人頭擔任原始債權人。

5 黃繼億 總監、講

師、發言

人、處長

擔任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

營業處處長，負責業務推廣、教育與培

訓新進員工，共同違犯銀行法罪行。　

6 潘志亮 金隆公司

業務、原

始債權人

曾為金隆公司業務，並熟知im.B平台運

作方式及其不法吸金行為，事實上未出

資，仍擔任原始債權人，並提供銀行帳

戶供吸金收款使用。

7 洪郁璿 處長 洪福營業處處長，負責招攬不特定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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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im.B平台網站，投資該平台所上架推

廣之不動產債權及票貼債權等資金借貸

方案，並透過保本且保證獲利之投資模

式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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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08號
原      告  陳鶴中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潘志亮  


            黃繼億  
            洪郁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重附民字第1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8,992,000元，嗣於結辯前減縮請求為662萬元，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原起訴被告李寶玉，因雙方已達成和解，原告因而撤回對李寶玉之起訴，並經被告李寶玉同意，嗣原告並減縮聲明請求之金額，自應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對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耀鋒借用其父即訴外人曾明祥名義自民國105年3月24日起擔任同案被告臺灣金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之負責人，而與被告張淑芬於105年6月起，成立以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im.B平台（下稱系爭平台），同案被告黃繼億、洪郁璿、李寶玉(已撤回起訴)、潘志亮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與其他訴外人顏妙真、陳振中等一同負責管理平台、上架不動產及票貼債權、審核帳務或招攬業務等工作(分工詳附表)，被告均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或其他報酬，竟仍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以上開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認購方案，對外招攬不特定人投資，適原告於109年10月至112年3月間以投資不動產債權為由，受洪郁璿、李寶玉之招攬，佯以9%至10.56%之高利引誘，透過訂約而陸續將合計8,992,000元之款項匯入黃繼億、潘志亮等人之帳戶，期間僅取回部分本息，尚餘662萬元未取回，致受有該等金額之損害。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6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潘志亮具狀稱：其被訴詐欺部分無罪，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因本件性質上為合法借貸，金隆公司縱有保證獲利之約定亦無構成侵權行為，原告應另行向金隆公司請求給付，而非向被告求償，又本件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之適用，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張淑芬則具狀稱：被告願意和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之規定，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保護他人之法律甚明。
　㈡查，被告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並擔任如附表所示之職務，分工從事如附表所示之業務，系爭平台對外宣稱為P2P網路借貸平台，並透過屆期返還本金、擔保支付高利之招攬話術，向不特定人吸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不動產債權並相繼匯款，原告因而受有前開金額損害等情，業經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等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認渠等犯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等罪，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而分別判處徒刑等情，亦有刑案判決可憑，銀行法相關規定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已如前述，被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其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至潘志亮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潘志亮係提供名下銀行帳戶供原告匯款使用，並擔任原始債權人，而經刑案判決認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自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辯自不足採，至其又辯稱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適用云云，未能提出何論據，亦乏事證，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如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併就免為假執行部分，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附表：組織分工
		


		姓 名

		職 務

		刑案認定之事實



		1

		金隆公司

		


		設置債權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藉此吸金，違反銀行法。



		2

		曾明祥(本件未起訴)

		負責人、原始債權人

		曾耀鋒之父親，基於幫助曾耀鋒與張淑芬之意思，自105年擔任金隆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出席典禮、接受採訪、參與對外活動以取信投資人；並配合曾耀鋒開立銀行帳戶交由金隆公司使用，並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



		3

		曾耀鋒

		總經理

		1.為金隆公司實際負責人，於105年創設不動產債權媒合平台，於107年間架設im.B平台，聲稱係提供債權媒合服務，透過im.B平台將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上架，並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6％至13.92％不等之高利，供不特定人投資認購，藉此吸金。　
2.其與張淑芬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等、人事等事項均具有決策權，其等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



		4

		張淑芬

		副總經理

		1.同時為川晟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協助曾耀鋒經營金隆公司，其與曾耀鋒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人事等事項均有決策權，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共同為吸金行為。
2.明知潘志亮無實際出資，卻以潘志亮為人頭擔任原始債權人。



		5

		黃繼億

		總監、講師、發言人、處長

		擔任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負責業務推廣、教育與培訓新進員工，共同違犯銀行法罪行。　



		6

		潘志亮





		金隆公司業務、原始債權人



		曾為金隆公司業務，並熟知im.B平台運作方式及其不法吸金行為，事實上未出資，仍擔任原始債權人，並提供銀行帳戶供吸金收款使用。



		


		


		


		




		7

		洪郁璿

		處長

		洪福營業處處長，負責招攬不特定民眾至im.B平台網站，投資該平台所上架推廣之不動產債權及票貼債權等資金借貸方案，並透過保本且保證獲利之投資模式吸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08號

原      告  陳鶴中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潘志亮  



            黃繼億  

            洪郁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113年度重附民字第1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

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

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

    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8,992,000元，

    嗣於結辯前減縮請求為662萬元，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

二、原告原起訴被告李寶玉，因雙方已達成和解，原告因而撤回

    對李寶玉之起訴，並經被告李寶玉同意，嗣原告並減縮聲明

    請求之金額，自應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對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耀鋒借用其父即訴外人曾明祥名義自民國1

    05年3月24日起擔任同案被告臺灣金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金隆公司)之負責人，而與被告張淑芬於105年6月起，成立

    以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im.B平台（下稱系爭平台），同

    案被告黃繼億、洪郁璿、李寶玉(已撤回起訴)、潘志亮等人

    分別加入金隆公司，與其他訴外人顏妙真、陳振中等一同負

    責管理平台、上架不動產及票貼債權、審核帳務或招攬業務

    等工作(分工詳附表)，被告均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

    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

    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

    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或其他報

    酬，竟仍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以

    上開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認購方案，對外招攬不特定人投

    資，適原告於109年10月至112年3月間以投資不動產債權為

    由，受洪郁璿、李寶玉之招攬，佯以9%至10.56%之高利引誘

    ，透過訂約而陸續將合計8,992,000元之款項匯入黃繼億、

    潘志亮等人之帳戶，期間僅取回部分本息，尚餘662萬元未

    取回，致受有該等金額之損害。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62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潘志亮具狀稱：其被訴

    詐欺部分無罪，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因本件性質上為合法

    借貸，金隆公司縱有保證獲利之約定亦無構成侵權行為，原

    告應另行向金隆公司請求給付，而非向被告求償，又本件有

    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之適用，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被告張淑芬則具狀稱：被告願意和解，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

    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

    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

    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

    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

    ，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

    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

    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

    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

    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

    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銀行法第29條

    第1項、第29條之1之規定，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保

    護他人之法律甚明。

　㈡查，被告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並擔任如附表所示之職務

    ，分工從事如附表所示之業務，系爭平台對外宣稱為P2P網

    路借貸平台，並透過屆期返還本金、擔保支付高利之招攬話

    術，向不特定人吸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不動產債權並

    相繼匯款，原告因而受有前開金額損害等情，業經本院112

    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等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認渠等犯非銀

    行不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等罪，違反銀行

    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而分別判處徒刑等情，亦有刑案判決

    可憑，銀行法相關規定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已如前述，被

    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其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

    相當因果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至潘志亮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潘志亮係

    提供名下銀行帳戶供原告匯款使用，並擔任原始債權人，而

    經刑案判決認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後段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自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所辯自不足採，至其又辯稱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

    減適用云云，未能提出何論據，亦乏事證，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如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併就免為假

    執行部分，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附表：組織分工

 姓 名 職 務 刑案認定之事實 1 金隆公司  設置債權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藉此吸金，違反銀行法。 2 曾明祥(本件未起訴) 負責人、原始債權人 曾耀鋒之父親，基於幫助曾耀鋒與張淑芬之意思，自105年擔任金隆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出席典禮、接受採訪、參與對外活動以取信投資人；並配合曾耀鋒開立銀行帳戶交由金隆公司使用，並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 3 曾耀鋒 總經理 1.為金隆公司實際負責人，於105年創設不動產債權媒合平台，於107年間架設im.B平台，聲稱係提供債權媒合服務，透過im.B平台將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上架，並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6％至13.92％不等之高利，供不特定人投資認購，藉此吸金。　 2.其與張淑芬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等、人事等事項均具有決策權，其等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 4 張淑芬 副總經理 1.同時為川晟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協助曾耀鋒經營金隆公司，其與曾耀鋒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人事等事項均有決策權，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共同為吸金行為。 2.明知潘志亮無實際出資，卻以潘志亮為人頭擔任原始債權人。 5 黃繼億 總監、講師、發言人、處長 擔任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負責業務推廣、教育與培訓新進員工，共同違犯銀行法罪行。　 6 潘志亮   金隆公司業務、原始債權人  曾為金隆公司業務，並熟知im.B平台運作方式及其不法吸金行為，事實上未出資，仍擔任原始債權人，並提供銀行帳戶供吸金收款使用。     7 洪郁璿 處長 洪福營業處處長，負責招攬不特定民眾至im.B平台網站，投資該平台所上架推廣之不動產債權及票貼債權等資金借貸方案，並透過保本且保證獲利之投資模式吸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08號
原      告  陳鶴中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潘志亮  


            黃繼億  
            洪郁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重附民字第1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8,992,000元，嗣於結辯前減縮請求為662萬元，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原起訴被告李寶玉，因雙方已達成和解，原告因而撤回對李寶玉之起訴，並經被告李寶玉同意，嗣原告並減縮聲明請求之金額，自應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對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耀鋒借用其父即訴外人曾明祥名義自民國105年3月24日起擔任同案被告臺灣金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之負責人，而與被告張淑芬於105年6月起，成立以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im.B平台（下稱系爭平台），同案被告黃繼億、洪郁璿、李寶玉(已撤回起訴)、潘志亮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與其他訴外人顏妙真、陳振中等一同負責管理平台、上架不動產及票貼債權、審核帳務或招攬業務等工作(分工詳附表)，被告均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或其他報酬，竟仍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以上開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認購方案，對外招攬不特定人投資，適原告於109年10月至112年3月間以投資不動產債權為由，受洪郁璿、李寶玉之招攬，佯以9%至10.56%之高利引誘，透過訂約而陸續將合計8,992,000元之款項匯入黃繼億、潘志亮等人之帳戶，期間僅取回部分本息，尚餘662萬元未取回，致受有該等金額之損害。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6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潘志亮具狀稱：其被訴詐欺部分無罪，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因本件性質上為合法借貸，金隆公司縱有保證獲利之約定亦無構成侵權行為，原告應另行向金隆公司請求給付，而非向被告求償，又本件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之適用，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張淑芬則具狀稱：被告願意和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之規定，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保護他人之法律甚明。
　㈡查，被告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並擔任如附表所示之職務，分工從事如附表所示之業務，系爭平台對外宣稱為P2P網路借貸平台，並透過屆期返還本金、擔保支付高利之招攬話術，向不特定人吸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不動產債權並相繼匯款，原告因而受有前開金額損害等情，業經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等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認渠等犯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等罪，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而分別判處徒刑等情，亦有刑案判決可憑，銀行法相關規定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已如前述，被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其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至潘志亮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潘志亮係提供名下銀行帳戶供原告匯款使用，並擔任原始債權人，而經刑案判決認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自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辯自不足採，至其又辯稱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適用云云，未能提出何論據，亦乏事證，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如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併就免為假執行部分，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附表：組織分工
		


		姓 名

		職 務

		刑案認定之事實



		1

		金隆公司

		


		設置債權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藉此吸金，違反銀行法。



		2

		曾明祥(本件未起訴)

		負責人、原始債權人

		曾耀鋒之父親，基於幫助曾耀鋒與張淑芬之意思，自105年擔任金隆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出席典禮、接受採訪、參與對外活動以取信投資人；並配合曾耀鋒開立銀行帳戶交由金隆公司使用，並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



		3

		曾耀鋒

		總經理

		1.為金隆公司實際負責人，於105年創設不動產債權媒合平台，於107年間架設im.B平台，聲稱係提供債權媒合服務，透過im.B平台將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上架，並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6％至13.92％不等之高利，供不特定人投資認購，藉此吸金。　
2.其與張淑芬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等、人事等事項均具有決策權，其等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



		4

		張淑芬

		副總經理

		1.同時為川晟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協助曾耀鋒經營金隆公司，其與曾耀鋒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人事等事項均有決策權，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共同為吸金行為。
2.明知潘志亮無實際出資，卻以潘志亮為人頭擔任原始債權人。



		5

		黃繼億

		總監、講師、發言人、處長

		擔任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負責業務推廣、教育與培訓新進員工，共同違犯銀行法罪行。　



		6

		潘志亮





		金隆公司業務、原始債權人



		曾為金隆公司業務，並熟知im.B平台運作方式及其不法吸金行為，事實上未出資，仍擔任原始債權人，並提供銀行帳戶供吸金收款使用。



		


		


		


		




		7

		洪郁璿

		處長

		洪福營業處處長，負責招攬不特定民眾至im.B平台網站，投資該平台所上架推廣之不動產債權及票貼債權等資金借貸方案，並透過保本且保證獲利之投資模式吸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08號

原      告  陳鶴中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潘志亮  



            黃繼億  

            洪郁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重附民字第12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8,992,000元，嗣於結辯前減縮請求為662萬元，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原起訴被告李寶玉，因雙方已達成和解，原告因而撤回對李寶玉之起訴，並經被告李寶玉同意，嗣原告並減縮聲明請求之金額，自應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對被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曾耀鋒借用其父即訴外人曾明祥名義自民國105年3月24日起擔任同案被告臺灣金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之負責人，而與被告張淑芬於105年6月起，成立以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im.B平台（下稱系爭平台），同案被告黃繼億、洪郁璿、李寶玉(已撤回起訴)、潘志亮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與其他訴外人顏妙真、陳振中等一同負責管理平台、上架不動產及票貼債權、審核帳務或招攬業務等工作(分工詳附表)，被告均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或其他報酬，竟仍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以上開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認購方案，對外招攬不特定人投資，適原告於109年10月至112年3月間以投資不動產債權為由，受洪郁璿、李寶玉之招攬，佯以9%至10.56%之高利引誘，透過訂約而陸續將合計8,992,000元之款項匯入黃繼億、潘志亮等人之帳戶，期間僅取回部分本息，尚餘662萬元未取回，致受有該等金額之損害。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6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潘志亮具狀稱：其被訴詐欺部分無罪，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因本件性質上為合法借貸，金隆公司縱有保證獲利之約定亦無構成侵權行為，原告應另行向金隆公司請求給付，而非向被告求償，又本件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之適用，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張淑芬則具狀稱：被告願意和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之規定，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保護他人之法律甚明。

　㈡查，被告等人分別加入金隆公司，並擔任如附表所示之職務，分工從事如附表所示之業務，系爭平台對外宣稱為P2P網路借貸平台，並透過屆期返還本金、擔保支付高利之招攬話術，向不特定人吸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購買不動產債權並相繼匯款，原告因而受有前開金額損害等情，業經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等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認渠等犯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等罪，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而分別判處徒刑等情，亦有刑案判決可憑，銀行法相關規定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已如前述，被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其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至潘志亮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潘志亮係提供名下銀行帳戶供原告匯款使用，並擔任原始債權人，而經刑案判決認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自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辯自不足採，至其又辯稱有過失相抵及民法第218條酌減適用云云，未能提出何論據，亦乏事證，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如聲明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併就免為假執行部分，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附表：組織分工

 姓 名 職 務 刑案認定之事實 1 金隆公司  設置債權不動產借貸媒合平台，藉此吸金，違反銀行法。 2 曾明祥(本件未起訴) 負責人、原始債權人 曾耀鋒之父親，基於幫助曾耀鋒與張淑芬之意思，自105年擔任金隆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出席典禮、接受採訪、參與對外活動以取信投資人；並配合曾耀鋒開立銀行帳戶交由金隆公司使用，並擔任金隆公司之原始債權人。 3 曾耀鋒 總經理 1.為金隆公司實際負責人，於105年創設不動產債權媒合平台，於107年間架設im.B平台，聲稱係提供債權媒合服務，透過im.B平台將不動產債權、票貼債權上架，並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6％至13.92％不等之高利，供不特定人投資認購，藉此吸金。　 2.其與張淑芬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等、人事等事項均具有決策權，其等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 4 張淑芬 副總經理 1.同時為川晟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協助曾耀鋒經營金隆公司，其與曾耀鋒對於金隆公司之財務、行政、人事等事項均有決策權，均為金隆公司之負責人，共同為吸金行為。 2.明知潘志亮無實際出資，卻以潘志亮為人頭擔任原始債權人。 5 黃繼億 總監、講師、發言人、處長 擔任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負責業務推廣、教育與培訓新進員工，共同違犯銀行法罪行。　 6 潘志亮   金隆公司業務、原始債權人  曾為金隆公司業務，並熟知im.B平台運作方式及其不法吸金行為，事實上未出資，仍擔任原始債權人，並提供銀行帳戶供吸金收款使用。     7 洪郁璿 處長 洪福營業處處長，負責招攬不特定民眾至im.B平台網站，投資該平台所上架推廣之不動產債權及票貼債權等資金借貸方案，並透過保本且保證獲利之投資模式吸金。 





